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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石峰区工商业联合会主要职责如下：
（一）参与政府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的政治协商，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。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推荐工作。
（二）宣传、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引导会员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。
（三）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，反映会员的意见、要求和建议，引导会员参与扶贫帮困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。
（四）为会员提供信息和科学、管理、法律、会计、审计、融资、咨询等服务工作，帮助会员引进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。
（五）帮助会员建立会员之间、行业之间、地区之间的经济业务关系，动员和组织会员参加各种交易会、展销会、出国境考察等活动。
（六）为会员提供有关证明，协调处理关系，调解经济纠纷。
（七）完成区委和上级组织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石峰区工商业联合会（以下简称区工商联）是区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，为正科级。现有股室1个，为综合办公室。人员编制数3人， 区工商联机关行政编制2名，其中主席1名，副主席1名。机关工勤人员编制1名，人员只出不进，编制出一减一。全单位共有人员10人，其中在职人员7人，退休人员3人。我单位无二级机构。
二、预算收支出情况（按单位预算口径）
2023年预算收入150.69万元，其中年初预算152.22万元，调整追减1.53万元。其他资金来源0万元。
2023年支出143.35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41.47万元，项目支出1.88万元，结余结转7.34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（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）
（一）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3年实际支出143.35万元，完成率95.13%。总结如下：
1、强化政治团结引领
深化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。2023年以来，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，通过微信工作群、座谈会、培训会等方式组织全体执委企业家全方位、多层级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，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听党话，跟党走，坚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。通过座谈会、集中学习、向上推荐学习共培训民营企业家及相关人士百余人次。
2、建立三项机制，助推民营经济发展
（1）、建立政企联系机制，为解决民企急难问题搭桥
一是县级领导联系民营企业和商协会制度。30名县级领导干部联系27家区内重点民营企业和11家商协会。定期走访，了解企业的经济运行情况，收集和解决企业的困难和问题。二是实施政企早餐会制度。组织召开石峰区第五次早餐会，会上收集诉求和建议7条，区委区政府逐项研究、及时交办，确保企业所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、事事有回音。三是实施“百名干部联百企”。联点干部向区内民营企业推送惠企政策，发放口袋书、帮助企业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协调解决问题，切实增强了企业的政策获得感。
（2）、建立调研会商机制，为助推民企高质量发展赋能
一是开展“月走访、季会商”。区领导及工商联定期到民营企业走访调研，今年结合“走、找、想、促”工作，走访80余家企业和商协会，收集意见建议100余条，全部协调解决。二是强化法律维权服务行动。推进“万所联万会”行动。推动建立律师事务所与民企商协会的合作会商，为民营企业提供形式多样的法律服务；充分发挥商会的协调作用，7月底组织成立株洲市石峰区民间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，目前已正式投入工作；深化涉企商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，9月12日，区工商联会同区法院联合下发《关于建立涉企商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工作方案》，就法院加强对商会调解组织支持指导，发挥商会调解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，对大力推进商会调解工作进行了规范。三是开展民企业专项调查。组织完成了区内150余家民营企业运行状况线上调查、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调研、全联民营经济绿色发展调查、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等工作，为区委、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决策提供参考。四是2月、5月，两次组织民营企业参加“株洲市民营企业50强”申报。根据企业法人意愿及企业经营现状，经过筛选，有联诚控股、兴隆化工、大汉钢铁、博创贸易4家民营企业申报评选（两次均为这4家企业）。
（3）、建立异地商会联络机制，为活跃民企投资拓路
助力湘商回归，邀请22名异地商协会和湘商企业代表座谈，就改善营商环境、完善产业链、招商政策宣传、强化政府与商会及企业的沟通等方面，广纳意见诤言。建立异地商会信息数据库，已收集湘商企业信息593户。组织赴潮州、深圳等异地商会组织开展“石峰区投资环境暨湘商回归专场推介”活动。6月，推荐3名企业家参加“珠三角、长三角株洲籍民营企业家代表株洲行”活动。深化“长株潭”三地工商联区域合作，搭建了“商会联盟”服务平台。今年，新注册湘商企业7家，湘商投资到位资金20.13亿元，内联引资完成63.45亿元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情况
全年项目支出共计1.88万元，2个项目。
1． 年初预算项目“业务性专项经费”金额3万元，实际支出1.64万元，结余结转1.36万元。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：
  （1）业务性专项经费
项目支出1.64万元，主要用于组织民营企业家、商协会开展活动等相关业务支出。
2.年中追加项目“2023年区直部门代理记账服务费”金额0.24万元，实际支出0.24万元，无结余结转。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：
（1）2023年区直部门代理记账服务费
项目支出0.24万元，主要用于发放代理记账人员记账服务费。
四、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绩效管理不存在相关问题。
5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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